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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七月十四日）在政府總部舉行的

內地與香港特別行政區關於相互認可和執行當事人協議管轄的民商事案件判決

的安排簽署儀式上致辭全文：

尊敬的黃松有副院長、各位嘉賓：

 今天我非常榮幸能夠代表香港特區政府，與最高人民法院簽署內地與香港相

互認可和執行當事人協議管轄的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這是兩地自一九九九年

簽署《相互委托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安排》和《相互承認和執行仲裁裁決安排》

後另一項按《基本法》第九十五條達成的司法互助協議。

 這項新安排的目的是設立一個新機制，使內地和香港特區法院的判決，能在

兩地簡易地相互執行，使債權人毋須花費大量時間和金錢在債務人資產所在地再

進行訴訟。我在今年 4 月訪問最高人民法院時，取得黃副院長的同意，把新機制

的細節敲定。在開始的階段，安排下的新機制會有適當的限制。首先，這項安排

的適用範圍只限於源自商業合約的紛爭所作出金錢上的判決，而且當事人雙方必

須在自由訂立合約的基礎上，書面同意和協定內地或香港法院具有唯一管轄權去

審理有關紛爭。剛才我所說的判決不包括所有內地和香港法院的判決；而只限於

內地中級人民法院及以上的法院，和一些獲授權審理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基層人民

法院；在香港則限於區域法院及以上的法院。為符合普通法中有關終局判決的規

定，最高人民法院將特別為內地的判決在香港法院申請執行的情況，制訂一套如

有需要在內地再審案件的特別程序。再者，安排亦訂明兩地法院拒絕執行的理

由，以保障債務人的權益，而該等保障與香港現行有關法律基本上是一致的。

 為使安排能夠切合社會實際的需要，特區政府曾就安排的事宜及內容大綱，

向立法會司法及法律事務委員會、法律專業團體及有關商會徵詢意見。我們非常

感謝各方提出的意見，使兩地有關機關在商議安排的內容時有更全面的考慮。

 我相信這個新機制在保障合約雙方權益和自由的大前提下，充分考慮兩地的

法律和法制，和參考類似的國際法律和慣例，為兩地有商業事務往來的人士提供

便利和增強信心，並適當地回應各界提出的關注和問題。日後，合約雙方可以有

多一個選擇，在合乎需要的情況下，尤其是考慮到債務人的資產所在地後，選擇

在適當的法院進行訟訴和申請執行有關判決，一方面可以消除投資者對訴訟和執

行判決的疑慮，使兩地的投資環境更具吸引力；另一方面也可強化香港成為區內



解決紛爭的地方。 
 
  兩地的代表經過差不多為時四年的磋商，最終就安排的具體內容達成協議，

除了感謝立法會、香港大律師公會、香港律師會和各商會的支持外，我特別感謝

以最高人民法院為首的內地專家，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邵文虹主任和楊潤時主

任，在討論中給予特區政府充分的理解和支持，使安排可以照顧到不同法制的需

要和有關法律的權限。 
 
  安排的實施在香港還有待完成有關立法程序；在內地亦需要最高法院訂立新

的指引和解釋，但我相信大家都樂意見到安排盡快得到落實，使符合安排的法院

判決可以適時地在兩地合法執行，保障投資者和債務人的權益。 
 
  最後，我預祝安排成功落實，亦祝願內地遠道而來的客人及各位嘉賓身體健

康，工作愉快！謝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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